
 
(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立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89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2)條

而發表。 

 

以下爲中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易所網站刊發之《中

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控股股東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中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零一一年九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的執行董事為王安及楊列克；本公司的非執行董事為彭毅及李彥

夢；而本公司的獨立非執行董事為張克、烏榮康、張家仁、趙沛及魏偉峰。 

 

* 僅供識別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接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煤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集团”）于2011年9月22日和9月23日的通知，中

煤集团于近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的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2011年9月22日，中煤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买入方式增持本公

司A股股份共计5,520,000股；2011年9月23日，中煤集团再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买入方式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共计5,768,487股。本次增持前，中煤集团

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7,481,643,774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56.43%。本次增

持后，中煤集团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7,492,932,261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6.51%。 

二、后续增持计划 

中煤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自2011年9月22日起算），视本公司股价表现，

以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继续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

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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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集团承诺在增持期间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

时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